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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区委、区政府、市民政局的工作安排部署，现将八公山区民政局2021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谋划汇报如下：
2021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：
一、党建方面
扎实开展“党史学习”主题教育，推进主题教育各阶段工作落实。今年以来，我局共开展3次党史学习专题研讨，1次党史知识竞赛，上两次党史专题党课，并扎实开展民政局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事项。上半年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2次，召开民主生活会1次、组织生活会1次，进一步巩固拓展了严肃活泼、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活氛围,组织各类谈话提醒2人次。
二、养老服务业
1.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。全区现有公建民营敬老院有2家；社会办养老机构8家。合计床位993张，其中护理型床位299张。
2.开展养老机构疫情防控。养老机构负责人全面负责防控工作，制定应急预案，加强应急值守，暂停接待外来人员探视和接收老年人新入住。加强进出人员管理，通过公告、电话、短信、微信、等多种方式，向老年人家属发布养老机构防范疫情安排和相关服务通知。经家属同意，共有172名老人符合接种疫苗，并且签订了《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知情同意书》
3.开展养老机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。2021年上半年，
开展养老机构安全生产检查48家次，出动检查人员61人次，发现安全隐患7处，下达整改通知书6件，截至目前，安全隐患已经全部整改完毕。
3、 社会救助及民生工程完成情况
2021年1-6月份，我区保障城市低保1594户，2334人，累计发放790.85万元；保障农村低保304户，539人，累计发放155.574万元；保障特困人员供养86人，发放40.754万元，对困难家庭进行临时救助77人次，发放救助资金21.773万元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保障7025人，共发放约42.51万；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保障约9615人，共发放约67.30万元；孤儿保障194人，共发放约21.28万元；80周岁以上高龄津贴保障 31511人，共发放约94.56万元。
四、社会事务方面
1.殡葬体制改革。根据《关于淮南市八公山区山王镇农村公益性公墓（一期）销售价格的函》（淮发改商服函（2021）13号）文件规定，现将1.山王镇农村公益性公墓墓葬费、公墓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。2.山王镇农村公益性公墓(一期)销售价格为3220元/双穴(含骨灰安葬费用，不含刻字费用)3.山王镇农村公益性公墓(一期)管理费为35元/年。
2.农村留守儿童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护工作。
   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，成立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，印发八公山区民政局关于农村
留守儿童、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防溺水工作方案，加强防溺水工作，建立定期走访制度，落实监护人责任。
五、社会组织方面
全区共有各类社会组织80家，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63家，社会团体17家。上半年工作：组织了社会组织财务审计抽查工作。共抽查了26家社会组织，财务审计完成后我局对审计结果进行通报，要求财务管理不规范的社会组织进行限期整改，对于限期结束后仍存在问题的社会组织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六、社区建设和社会工作
1.城乡社区协商。全区建立了21个城市社区协商工作委员会。按照市城乡社区协商建设标准，每个社区年度协商次数不低于6次。新庄孜街道新培社区通过全省第三批城乡社区协商示范点验收。
2.智慧社区建设。在全市率先建立“智慧社区”平台，实现党建与社区各方面工作互联互通，探索创立“群众点单、平台派单、共同接单、民主议单”的“四单”工作法，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创新“治东之路”。
3.加强社区工作人员队伍建设，推动城市社区工作者待遇落实。我区鼓励社区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，学习掌握专业社会工作技能，不断提高基层工作能力。切实提高社区工作者认同感、幸福感。
2021下半年工作计划
1、全面按时按质完成社会救助及民生工程工作；
2、继续做好养老机构常态化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；
3、做好省、市福彩公益金项目建设、监督和管理工作;
4、加强殡葬行业监管，推进山王镇农村公益性公墓建设;
     





